
勞動部處務規程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勞動部處務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於一百零三年二月十四日訂定發

布，並自一百零三年二月十七日施行，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四

年九月二十九日。茲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以下簡稱災保法）於

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經總統公布，並經行政院核定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一

日施行，將職業災害保險規定自勞工保險條例抽離，並將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專款併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基金，爰修正本規程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 配合災保法施行，修正勞動保險司掌理事項有關勞工保險及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二、 配合災保法施行及文字體例一致，酌作文字修正，並刪除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專款之監督及審核事項。（修正條文第九條） 

三、 配合災保法施行，修正勞動法務司掌理事項有關勞工保險及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之爭議審議事項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四、 配合災保法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行，定明本規程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勞動部處務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勞動保險司掌理

事項如下： 

一、勞工保險、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政策、法

規與計畫之研析、

規劃及協調。 

二、勞工保險年金制度

之研究、規劃及改

進事項。 

三、就業保險政策、法規

與計畫之研析、規

劃及協調。 

四、勞工保險、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與就業保

險財務之研究、規

劃及改進事項。 

五、勞工保險、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與就業保

險之業務監理及督

導。 

六、勞工保險、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與就業保

險非屬基金投資之

財務監理及督導。 

七、其他有關勞動保險

事項。 

第八條  勞動保險司掌理

事項如下： 

一、勞工保險普通事故

保險、職業災害保

險政策、法規與計

畫之研析、規劃及

協調。 

二、勞工保險年金制度

之研究、規劃及改

進事項。 

三、就業保險政策、法規

與計畫之研析、規

劃及協調。 

四、勞工保險普通事故

保險、職業災害保

險與就業保險財務

之研究、規劃及改

進事項。 

五、勞工保險普通事故

保險、職業災害保

險與就業保險之業

務監理及督導。 

六、勞工保險普通事故

保險、職業災害保

險與就業保險非屬

基金投資之財務監

理及督導。 

七、其他有關勞動保險

事項。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條規

定，勞工保險之分類，原有

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

保險。配合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及保護法（以下簡稱

災保法）自一百十一年五

月一日施行，將職業災害

保險規定自勞工保險條例

抽離，為求法制調和，並使

相關規定文字具一致性，

爰修正第一款、第四款至

第六款文字，將「勞工保險

普通事故保險、職業災害

保險」修正為「勞工保險、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第九條  勞動福祉退休司 

掌理事項如下： 

一、勞工福利及服務制

度之研究、規劃及

推動。 

第九條  勞動福祉退休司 

掌理事項如下： 

一、勞工福利及服務制

度之研究、規劃及

推動。 

一、配合災保法自一百十

一年五月一日施行，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

款併入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基金，並為使文



二、職工福利政策、法規

與計畫之研析、規

劃及協調。 

三、勞工工作與生活服

務制度之研擬規劃

及推動。 

四、勞工退休制度之研

究、規劃及推動。 

五、勞工退休政策、法規

與計畫之研析、規

劃及協調。 

六、勞工退休基金收支、

保管與運用業務之

審議、監督及考核。 

七、勞工保險、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就業保

險與積欠工資墊償

基金運用之審議、

監督及考核。 

八、其他有關勞動福祉

及勞工退休事項。 

二、職工福利政策、法規

與計畫之研析、規

劃及協調。 

三、勞工工作與生活服

務制度之研擬規劃

及推動。 

四、勞工退休制度之研

究、規劃及推動。 

五、勞工退休政策、法規

與計畫之研析、規

劃及協調。 

六、勞工退休基金收支、

保管與運用業務之

審議、監督及考核。 

七、勞工保險、就業保

險、積欠工資墊償

基金與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專款運用之

審議、監督及考核。 

八、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專款之監督及審

核。 

九、其他有關勞動福祉

及勞工退休事項。 

字體例與第八條一

致，爰第七款酌作文

字修正。 

二、配合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專款併入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基金，有關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業

務監理及督導，已於

第八條第五款明定，

現行並由勞工保險監

理會負責審議，爰刪

除現行第八款規定。 

三、現行第九款移列至第

八款，內容未修正。 

第十一條 勞動法務司掌

理事項如下： 

一、勞動法制之規劃及

協調。 

二、勞動法規審議作業

之處理。 

三、勞動法規適用疑義

之研議及諮詢。 

四、國家賠償案件之處

理。 

五、訴願案件之處理。 

六、勞工保險、勞工職業

第十一條 勞動法務司掌

理事項如下： 

一、勞動法制之規劃及

協調。 

二、勞動法規審議作業

之處理。 

三、勞動法規適用疑義

之研議及諮詢。 

四、國家賠償案件之處

理。 

五、訴願案件之處理。 

六、勞工保險普通事故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條規

定，勞工保險之分類，原有

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

保險。配合災保法自一百

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行，將

職業災害保險規定自勞工

保險條例抽離，為求法制

調和，並使相關規定文字

具一致性，爰修正第六款

文字，將「勞工保險普通事

故保險、職業災害保險」修

正為「勞工保險、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就業保

險之爭議審議事

項。 

七、訴願及爭議審議案

件類型化之研究。 

八、其他有關勞動法制

事項。 

保險、職業災害保

險及就業保險之爭

議審議事項。 

七、訴願及爭議審議案

件類型化之研究。 

八、其他有關勞動法制

事項。 

災害保險」。 

 

第十九條 本規程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十

七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十一月十八日修正發布

條文，自一百十一年五

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規程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十

七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災保法自一百十

一年五月一日施行，

又本規程最近一次修

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

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本次為第二次修正，

爰修正第二項，定明

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

日期。 

 


